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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宿舍區管理委員會第 17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5年 12 月 7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 分 

地點：教職員工單身宿舍 1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主持人：簡建忠主任委員                           紀錄：高萬壽先生 

出席人員：鎮明常委員、馮立功委員、陳耀銘委員、尤隨樺委員 

請假人員：敖仲寧委員、門福國委員 

列席人員：詹錫賢襄理、鄒靜宜組長、陳菁桂小隊長、陳燕樺小姐 

 

一、 主席報告 

 

二、 宣讀第 16次宿舍區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三、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有關邇來迭有教職員工單身宿舍住戶反應：住宿於教職員工單身宿

舍某戶同仁，夜間音樂聲開得太大聲，有礙居住安寧，經受其干擾

之同仁向其反應溝通後，未見改善，送請管委會處理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宿舍公約第 8條規定：宿舍不得喧嘩、  

               吵鬧及其他妨礙安寧之行為；於夜間 9點以後不得有諸如鑽 

               壁、敲釘子…等噪音，夜間 10點以後不得演奏任何樂器。 

         （二）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宿舍公約第 16條規定：「住戶違反本 

               公約之規定而情節重大，經宿舍區管理委員會勸導無效且由 

               該會會議確認違規嚴重者，總務處將該案提請本校教職員工 

               宿舍調配委員會議討論。凡經調配委員會確認者，配住人應 

               將宿舍清理乾淨無條件交還學校，嗣後不得再申借宿舍，並 

               由總務處簽請議處。宿舍調配委員會討論案件時，得邀請當 

               事人到場陳述意見。 

決議：請簡主任委員以管委會名義通知被告發之同仁，勿妨礙居住安寧，
並請渠即期改善，若仍未見改善，管委會將依宿舍公約第 16條規定
處理。 

       

四、臨時提案 

    提案人：鎮明常委員 

    案由：有關 95 年 12 月 5日晚上近 12 時，本人發現值勤之保全人員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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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自開啟宿舍管理員室大門，進入該室看電視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人發現上述事件後，即至保全崗哨要求另一名保全人員打 

              電話予保全公司之襄理。詹襄理隨即以電話與我取得聯繫後， 

              並即至校瞭解事情原委。 

        （二）據江萬馨等 2名保全人員稱：平日值勤空檔時皆於本校大門警 

              衛室休息，因當晚適值民雄分局多名員警至校偵辦近日本校學 

              生遭擄人勒索案，故自行由大門警衛室拿宿舍管理員室鑰匙開 

              啟大門進入休息，並收看亞運籃賽。 

        （三）江萬馨先生之改過切結書、先鋒保全公司之檢討報告，及本校 

              駐衛隊之說明如附件。 

    決議：（一）念及江員等係初犯，且任該職以來，其規定巡邏之勤務均能 

                依照所囑確實執行，其懲處案請保全公司依該公司規定予以 

                懲處，並請陳隊長提醒保全人員確實遵守保全人員之值勤規 

                範。 

          （二）請駐衛隊加強宿舍管理員室大門鑰匙之控管，以維宿舍安全。 

 

五、臨時決定事項 

    有關二期學人宿舍 C、D棟地下停車場電費過高，為長遠計，請總務處營 

    繕組研議將該停車場之電燈全面改換為水銀燈或減少盞數之可行性。 

 

六、散會 

 

 


